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玉林市市辖区茂林镇

金谷社区等2个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玉政土〔2022〕13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征地机构对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实际情况，现将玉林市市辖区茂林镇金谷社区等2个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土地征收范围、面积

玉林市市辖区茂林镇金谷社区、茂林社区的部分集体土地，拟征收土地面积约1.2852公顷。

二、土地征收目的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广西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围绕“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总目标总要求，加快构建我市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发挥交通“先行官”作用，有效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拟征收玉林市市辖区茂林镇金谷社区等2个社区的部分集体土地，土地用途拟为交通运输用地，拟作为龟山公园配套2号路（茂林桥至纬十六路段）道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三、拟征收土地补偿及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

（一）被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按照《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玉林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2020年更新调整）的通知》（玉政发〔2020〕2号）有关规定执行。

	被征收土地单位
	区片
	地类
	面积

（公顷）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万元/公顷）

	
	
	
	
	
	土地补偿费标准（万元/公顷）
	安置补助费标准（万元/公顷）

	玉林市市辖区
	茂林镇
	金谷社区
	平石冲组
	1
	旱地
	0.0007 
	90.0000 
	33.7500 
	56.2500 

	
	
	
	
	
	其他农用地
	0.4801 
	90.0000 
	33.7500 
	56.2500 

	
	
	
	
	
	未利用地
	0.0104
	36.0000
	36.0000
	0

	
	
	茂林社区
	杜屋组
	
	坑塘水面
	0.0869 
	93.7500 
	35.1570 
	58.5930 

	
	
	
	
	
	其他农用地
	0.1625
	90.0000 
	33.7500 
	56.2500 

	
	
	
	
	
	采矿用地
	0.5446
	90.0000
	90.0000
	0

	面积合计（公顷）
	1.2852
	


（二）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市辖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玉政办规〔2019〕7号）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玉林市市辖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玉政办函〔2020〕39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实行货币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方式进行安置。具体办法按照《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林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玉人社规〔2018〕5号）、《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实施意见》（玉政规〔2019〕3号）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玉政办规〔2019〕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注意事项

（一）上述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及其他相关权利人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它有关证明材料，到指定的地点办理征收土地补偿登记，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所在城区征地机构的调查结果为准，请相互转告。

办理征收土地补偿登记手续地点：玉东新区征地事务中心（玉林市玉州区人民东路1号），联系电话：0775-2671900。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期限为三十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有申请听证的权利，要求听证的，应自本公告张贴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村民委员会（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居）民小组为单位，并以书面形式加盖村民委员会（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居）民小组公章向玉林市自然资源局提出听证申请，书面申请材料由所在城区征地机构负责接收。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玉林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7日
